
查核准，给予相应的补贴或者其他方式补偿。”可见，财

务制度和税法中规定的弥补亏损是指除政策性亏损以

外的经营性亏损。因此企业在会计核算时一定要严格

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单独核算和反映政策

性亏损并按上述方法取得补偿，只有企业经营性亏损

才能按照财务制度及税法的规定进行延续性弥补。

误区之二：按照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反映的亏损额

进行弥补，即将企业的会计亏损确定为弥补对象。

由于企业会计报表所反映的亏损额加减各种纳税

影响因素后才是纳税所得额，这个纳税所得额如果是

正数，即反映纳税所得盈余，应按税法的规定缴纳所得

税，不存在弥补亏损问题；如果这个纳税所得额为负

数，即表示该企业调整纳税事项后出现亏损，也就是产

生纳税亏损，并有充分证据表明该亏损不属于政策性

亏损，这才产生了以后年度利润弥补亏损问题。因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税法所指亏损的概念，不

是企业财务报表中反映的亏损额，而是企业财务报表

中的亏损额经主管税务机关按税法规定调整后的金

额。由于企业弥补亏损实质上涉及到缴纳所得税的问

题，所以企业必须严格按税法的规定办理，明确弥补的

对象是纳税亏损，而不是会计亏损。

误区之三：按企业历年累计亏损额延续弥补，不区

分亏损的所属年度。

企业损益表上反映的亏损额是某一会计年度该企

业出现的亏损额，而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未弥补亏损

额则是该企业历年的累计未弥补亏损额的总和，两者

是有差距的，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制度所说的

亏损延续弥补是指每一年度的亏损，可在 5 年内延续

弥补，而不是指累计的亏损额。

误区之四：按实际得到弥补的年限计算为延续弥

补期，把自然延续期内的亏损年度剔除，不算为延续弥

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规定：“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弥补亏损期

限，是指纳税人某一纳税年度发生亏损，准予用以后年

度的应纳税所得弥补，一年弥补不足的，可以逐年延续

弥补，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 5年，5年内不论是否盈利

或者亏损，都作为实际弥补年限计算。”即某一年度的

亏损，从下一年度起连续计算弥补期限，即使有亏损的

年度也计算在内，亏损弥补期限不得超过 5年。

误区之五：先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或者向投

资者分配股利后才进行以前年度亏损税前弥补或者税

后弥补。

出现这种错误做法的原因，是某些企业片面理解

企业的各种自主权，他们认为企业的利润在缴纳所得

税或者确定不需缴纳所得税（也就是税前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进行利润的自主分配。其

做法实质上曲解了国家的税收扶持政策，违反了企业

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按《企业财务通则》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的顺序排列于提取公

积金、公益金和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前面。它们的逻辑

关系为：企业以前年度亏损未弥补完（包括税前弥补和

税后弥补），不得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在提取盈余

公积金、公益金以前，不得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责任编辑  宋军玲

意见与建议

“应收帐款”与

“应付帐款”

不能相混淆

丁 秀荣

《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应收帐款”科目是

“核算企业因销售产品、材料、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购

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款项”，是流动资产的组

成部分，属于短期性的债权。“应付帐款”科目则是“核

算企业因购买材料、物资和接受劳务供应而应付给供

应单位的款项”，是买卖双方在购销活动中，由于取得

物资与支付货款在时间上不一致而产生的负债，属于

流动负债。“应收帐款”与“应付帐款”就其科目所属类

别以及核算内容而言，都是截然不同的。但在实际工作

中，有的会计人员不认真执行会计制度规定，不严格按

照经济业务内容使用会计科目，将“应收帐款”与“应付

帐款”科目混淆运用，“借方”、“贷方”余额相互抵减，使

企业债权、债务失去真实性，势必影响企业及时清理债

权、债务和经营决策。
此种现象应引起审计、财会人员的广泛重视，严格

执行会计核算制度，加强“应收帐款”与“应付帐款”的

核算与管理，确保会计资料的真实性。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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